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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云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辉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小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８２１，８２４，９２７．５４ ６，５３３，４２９，１３０．０９ ４．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３，４９５，１６４，９２８．８３ ３，３８０，３８５，５１５．９１ ３．４％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１８０，７１３，０７０．７６ －１８．９１％ ３，２４５，８８５，５７８．９８ １．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１３２，３１８，６１７．７３ －６４．０６％ ３１７，０１８，５０２．８３ －４０．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６，９５４，２７９．８７ －４９．７８％ ３０１，５４７，０３４．８２ －２６．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５．４６ ３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６２．８６％ ０．３ －４１．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６２．８６％ ０．３ －４１．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８４％ －８．３３％ ９．１９％ －８．３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４６８，７１６．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８，９９４，７４４．４２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８９５，７６０．７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２７７，１７６．８４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６２９，５７３．９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５９７，９２３．８０

合计

１５，４７１，４６８．０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５，５６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１９０，９３７ ０

质押

１４１，６３０，０００

高云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２９％ １２８，３１９，５３５ ９６，２３９，６５１

质押

１１５，２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

安宏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 １５，６６６，６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兴

全社会责任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３％ １４，９２２，９１６ ０

中国民生银行

－

银

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５％ ９，８９３，７９６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

积极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４％ ８，７９９，７４４ ０

交通银行

－

安顺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３％ ８，６５６，０８１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

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８，０２７，７２４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

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６％ ７，９３５，３３４ ０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７，３９０，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８，１９０，９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８，１９０，９３７

高云峰

３２，０７９，８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０７９，８８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５，６６６，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６６，６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４，９２２，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２２，９１６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９，８９３，７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９３，７９６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

金

８，７９９，７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９９，７４４

交通银行

－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８，６５６，０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５６，０８１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２７，７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２７，７２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９３５，３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３５，３３４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９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云峰先生

，

高云峰先生和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

动的可能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

（％）

营业收入

３，２４５，８８５，５７８．９８ ３，１９８，３１５，４９３．２６ １．４９％

营业成本

２，００４，１９８，０２２．４０ １，７６１，０５０，６７６．５２ １３．８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８，９７３，３２８．５７ ２１，９３２，２１０．７４ ３２．１０％

销售费用

３４７，３５３，５６６．９４ ４０４，２８３，９９５．８１ －１４．０８％

管理费用

４９４，７８０，１０６．４３ ４０８，８２０，２８５．５２ ２１．０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３７４，９９９．０２ ７４，４７０，６１４．３７ －８０．７０％

投资收益

４，５１３，３２４．１８ １２６，１５６，６３６．３２ －９６．４２％

营业利润

２８２，２７１，４９３．２１ ５７１，４２６，８８７．１６ －５０．６０％

营业外收入

１２０，１６８，４４８．７１ ６６，１３５，３８０．０４ ８１．７０％

利润总额

３９８，９２３，６００．５３ ６３０，５８５，８５６．７０ －３６．７４％

所得税费用

５７，９６６，４１６．２９ ８６，４３０，４１６．６０ －３２．９３％

净利润

３４０，９５７，１８４．２４ ５４４，１５５，４４０．１０ －３７．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１７，０１８，５０２．８３ ５３４，７８１，０１６．９８ －４０．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５．４６ １４６，３９５，４８３．６０ ３７．１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８，５４０，６７２．１４ ２００，８５４，３６４．１９ －１５４．０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３，０２４，１８８．５２ －３０５，１９３，１７２．６１ －６２．９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８，１５５，５２８．０４ ３８，１２５，５４１．４０ －１７３．８５％

（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幅较大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缴纳的流转税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对应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

加有所增加。

（

２

）资产减值损失减幅较大的原因为：报告期内依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应收账款及存货跌价准备有所减少。

（

３

）投资收益减幅较大的原因为：上年同期存在公司转让丰盛大族、宁波德润、大族数码影像股权，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约

１．２６

亿元。

（

４

）营业外收入增幅较大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软件退税较多。

（

５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幅较大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高毛利

的小功率产品销售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下滑，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公司上年同期存

在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获得股权转让收益约

１．２６

亿元，也对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下降有一定影响。

（

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报告期内销售回款较多，同时获得供应商较大信用额

度。

（

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幅较大的原因：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收取丰盛大族、宁波德润、大族数码影像股权

转让款。

（

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报告期内新增融资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

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幅较大的原因为：主要为上年同期存在转让丰盛大族、宁波德润、大族数码影像股权回收现金

较多。

二、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４５％

至

－２５％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３４，０２０．４２

至

４６，３９１．４８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６１，８５５．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度由于市场原因

，

公司小功率产品订单较上年有所下降

；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较上年新增股权激励费用约

４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上年度

处置大族德润

、

丰盛大族

、

大族数码公司股权取得收益约

１．１２

亿

元

，

以上原因导致公司预计经营业绩较上年下降幅度较大

，

降幅

在

－４５％

到

－２５％

之间

，

扣除上述处置股权收益的影响

，

公司经营

业绩较上年变化幅度在

－３３％

到

－８％

之间

。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

传真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人，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全文详见

１０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刊登在

１０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

案》；

关联董事张建群、刘学智、吕启涛作为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因

１７

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所授股

票期权

８９．５２５６

万份。

因部分激励对象

２０１２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满分（

１００

分），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取消上述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部分股票期权共？

３３９．７０９３

万份。

经上述调整后，激励对象总数由

６２７

人调整为

６１０

人，权益工具总数调整为

４３２１．８２０９

万份。 其中，获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由

６２４

人调整为

６０７

人， 获授股票期权由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万份调整为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万份， 获授股票增值权的激励对象为

３

人，获授股票增值权为

１２３．５２８

万份。 根据《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对被取消的

４２９．２３４９

万份已授予的股票期权办理注销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４

，

４３９．６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２０

，

８８７．９３

万元。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授

予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５．９４

元。

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事宜，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第

２０１３０４２

号公告———《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

关联董事张建群、刘学智、吕启涛作为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上年度业绩考核情况的核实，大族激光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满足。 会议决定向授予股票期权的

６０７

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本期可行权

数量为

１１５７．８３４４

万份；决定向授予股票增值权的

３

名激励对象以现金结算方式进行行权，本期可行权数量为

４０．７６４３

万份。

本次行权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选择自主行权模式不影响期权定价及估值方法，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会产

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事宜，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第

２０１３０４０

号公告———《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聘任部分高管人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高云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选举周辉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选举杜永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高管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止。 （简历见附件）

杜永刚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办公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１３４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１３２７

，邮箱：

ｂｓｄ＠ｈａｎｓｌａｓｅｒ．ｃｏｍ

。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雪梅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选举王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止。 （简历见附件）

王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办公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１３４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１３２７

，邮箱：

ｂｓｄ＠ｈａｎｓｌａｓｅｒ．ｃｏｍ

。

六、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辽宁

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冠华”）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４

，

７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详见公司第

２０１３０４１

号公告

－

———《对外担保的公告》。

关联董事高云峰、张建群、刘学智、胡殿君因在大族冠华担任董事职务，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附件：

简 历

高云峰先生，生于

１９６７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学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职于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香港大族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

１９９６

年创办深圳市大族实业有限公司，任该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深圳市

大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辞去总经理职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再次

兼任总经理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担任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客座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

教授。 高云峰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８

，

３１９

，

５３５

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辉强先生，生于

１９７３

年，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江西省吉安市粮食局下属合资企业主管

会计、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以来历任本公司财务部成本会计、副经理、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周辉强先生现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９２

，

９２５

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曾受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

杜永刚先生，生于

１９６９

年，大学本科学历。先后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深圳龙飞纺织有限

公司董事、中国银河证券深圳华强北营业部负责人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杜

永刚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雪梅女士：生于

１９６９

年，硕士在读，会计师。 先后任职于电子部第十二研究所、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现任公司监事、内部审计部负责

人、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监事。陈雪梅女士与公司拟聘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

，

６８８

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琳女士，生于

１９７８

年，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１

年毕业后到本公司工作至今，持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

传真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正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王磊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与会监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与会监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出第五届监事会

２

名监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出第五届监事会

１

名

监事，根据公司章程，选举王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止。

简历：王磊先生，出生于

１９７２

年，大学本科学历，律师。 曾任职于马钢力生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南大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起历任本公司专职法律顾问、监察部经理，南京市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助理。 王磊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与会监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一致认为：公司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公司对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同意公司的激励

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用自主行权的方式进行行权。

四、与会监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调整进行核实后，一致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按照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取消

１７

名离职人员未行权的权益工具，并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符合行权条件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大

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

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深圳市大族激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事项。董事会被授权

确定权益工具授权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工具并办理授予相关事宜。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为授予日， 向

６２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万份股票期权，向

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２３．５２８

万份股票增值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授予的登记

工作。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的

议案》、《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

过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计划所涉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６１０

人，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万份，股票增值权总数调

整为

１２３．５２８

万份。 同意

６０７

名激励对象持有共计

１１５７．８３４４

万份的股票期权以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自主行权，

３

名激励对象

持有共计

４０．７６４３

万份的股票增值权由公司以现金支付行权价格与兑付价格之间的差额进行行权。

二、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

大族激光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行权条件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行权条件

。

３

、

行权的时间安排

：

第一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可行权数量

占获授权益工具总数比例为

３３％

。

第一期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满足前述时间安排及数

量要求

。

４

、

公司业绩要求

：

（

１

）

相比于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

２

）

权益工具等待期内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

１

）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计算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净利润增长率为

４０．４１％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５．２９％

。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

为

６１

，

８５５．３０

万元

、

４７

，

２３３．３２

万元

，

而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三

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３１

，

９１０．３３

万元

、

１６

，

８０５．９８

万元

。

即所有业绩指标均满足条件

。

５

、

激励对象必须在行权期对应的业绩考核年度内绩效考核不出现不

合格

（

Ｄ

）

等级的情况下才可获得行权的资格

。

拟行权的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求

（

包括优秀

（

Ａ

）、

良好

（

Ｂ

）、

合格

（

Ｃ

）

三个考核档次

），

满足行权条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

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具体的行权方案

（一）股票来源

股票期权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大族激光股票。股票增值权不涉及实际股票，由公司以现金支付

行权价格与兑付价格之间的差额进行行权。

（二）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经本次调整后，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分别为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万份和

１２３．５２８０

万份，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分别为

１１５７．８３４４

万份和

４０．７６４３

万份。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工具

授予日获授总

数量

（

万份

）

本次调整后获

授总数量

（

万

份

）

第一期可行权

数量

（

万份

）

１

张建群 副董事长

、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６５ ６５ ２１．４５

２

刘学智 董事 股票期权

３５．７５５ ２３．９５５８ ０

３

周辉强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股票期权

５５ ５５ １８．１５

４

吕启涛 董事

、

副总经理 股票增值权

１２０．５１２ １２０．５１２ ３９．７６９

５

陈焱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６５．０６３ ５８．６８２９ １５．０９０７

６

张洪鑫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５２．４８２６ ５２．４８２６ １７．３１９３

７

陈克胜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１０５．１４６ １０５．１４６ ３４．６９８２

８

李志坚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６９．１０８３ ６９．１０８３ ２２．８０５７

９

宁艳华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２７．４７ ２７．４７ ９．０６５１

１０

任宁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２９．８５ ２２．６４９３ ２．６４９８

１１

杨朝辉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１０２．１１ ９１．２５９９ ２２．８４６２

１２

陈联儿 副总经理

（

已离职

）

股票期权

２５ ０ ０

１３

杜永刚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股票期权

３５ ３５ １１．５５

上述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合

计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股票期权

６６６．９８４９ ６０５．７５４８ １７５．６２５０

股票增值权

１２０．５１２ １２０．５１２ ３９．７６９

１４

其 他

５９８

名 激

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

务人员

股票期权

３９６０．５４２９ ３５９２．５３８１ ９８２．２０９４

股票增值权

３．０１６ ３．０１６ ０．９９５３

合计

６１０

名激励对

象

股票期权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１１５７．８３４４

股票增值权

１２３．５２８ １２３．５２８０ ４０．７６４３

权益工具合计

４７５１．０５５８ ４３２１．８２０９ １１９８．５９８７

（三）行权价格

本次股票期权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为

５．９４

元。

（四）行权期限

公司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事宜，需待自主行权审

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五）可行权日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

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

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本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权益工具不

得行权。

四、股票期权行权比例、行权价格历次调整的说明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公司在授予日之后至今发生下述权益工具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事项，

需要对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因

１７

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所授股票期权

８９．５２５６

万

份。

因部分激励对象

２０１２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满分（

１００

分），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取消上述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部分股票期权共？

３３９．７０９３

万份。

经上述调整后，激励对象总数由

６２７

人调整为

６１０

人，权益工具总数调整为

４３２１．８２０９

万份。 其中，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由

６２４

人调整为

６０７

人，获授股票期权由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调整为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万份，获授股票增值权的激励对象为

３

人，获授股

票增值权为

１２３．５２８

万份。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对被取消的

４２９．２３４９

万份已授予的股票期权办理

注销手续。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 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４

，

４３９．６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２０

，

８８７．９３

万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公

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５．９４

元。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

６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姓 名 职务 买卖日期 买卖股份数量

宁艳华 高管

２０１３－５－２４

卖出

１７０００

股

陈雪梅 监事

２０１３－５－２３

卖出

７０００

股

李志坚 高管

２０１３－５－２３

卖出

１３２３２

股

任 宁 高管

２０１３－５－２３

卖出

１８２３８

股

任 宁 高管

２０１３－５－２２

卖出

５０００

股

张洪鑫 高管

２０１３－５－２１

卖出

５３１９

股

杨朝辉 高管

２０１３－５－２１

卖出

１５４２３８

股

六、本次行权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改变。 本次股权激励行权完成后，公

司股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为

１１５７．８３４４

万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１１ ％

。 如果全部行权，公司股本总额将由

１

，

０４４

，

３９６

，

６００

股增至

１

，

０５５

，

９７４

，

９４４

股， 股本的增加会影响公司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每股收益。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测

算，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９

元， 以本次全部行权后的股本计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８４

元， 下降

０．００６

元，股票期权的行权对每股收益的影响较小。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增值权为

４０．７６４３

万份，由于不涉及实际股票，故对公司股本总额不会造成影响。 公司直接以现金

形式将激励对象行权时大族激光股票市价和行权价的价差支付给激励对象， 上述差价作为费用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

绩有一定影响，激励对象行权时点不同，影响公司业绩的大小也会不同。

（三）选择自主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

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由于在可行权日之前，公司已经根据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制造费用、销售费用和管

理费用（以下简称“成本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

股本溢价，同时将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上述会

计处理造成影响。

即股票期权选择自主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七、相关核查意见

（一）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一致认为：公司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公司对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同意公司的激励

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用自主行权的方式进行行权。

（二）独立董事对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有关规定，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激励对象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行权条件，其

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格、有效。同意激励对象在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

个行权期内行权。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

经核实，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绩效考核达标，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时，公司的整体业绩亦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四）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

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等相关事项的调整及本次行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本次行权合法、有效。

八、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所募集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和缴纳方式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自行承担，所得税的缴纳采用公司代扣代缴的方式。

十、本次股权激励期权的行权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的条件。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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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４１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族激光”）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上，与会董事以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高云峰、张建群、胡殿君、刘学智回避表决）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担保的议案》，为了促进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冠华”）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为大族冠华向银行申请的

４

，

７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经董

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性质：股份公司

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场所：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新联大街东一号

法定代表人：周广英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单色、彩色印刷及数字化印刷设备、数字化制版设备、提供设备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

各类相关印刷制版用器材及耗材，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

公司持有大族冠华

７０．８１２５％

的股份。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２

、担保方名称：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被担保方名称：大族冠华

４

、相应债权人名称：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５

、相应担保合同条款：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数额为

４

，

７００

万元贷款。

保证期间从主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最后一期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担保的范围包括因主合同而产生的债

务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收益和风险的评估

１

、主营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６０

，

７５１．９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９

，

１６７．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为

－１

，

１９０．４８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１

，

０７４．６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０１％

，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执行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７１

，

８２９．９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９

，

１０８．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为

１

，

１０７．７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２

，

２２７．９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４．４４％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担保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了促进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公司同意为其无偿担保。

３

、资信情况

大族冠华的信用等级：

ＡＡ

级，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和实际担保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３．２７

亿元

和

２．６７

亿元，分别占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９．６７％

和

７．９１％

，无逾期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的额度和实际

担保的金额分别为

１．６７

亿元和

１．１５

亿元，分别占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４．９４％

和

３．４０％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８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

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大

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董事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及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

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深圳市大族激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事项。董事会被授权

确定权益工具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工具并办理授予相关事宜。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及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为授予日， 向

６２４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万份股票期权，向

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２３．５２８

万份股票增值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授予的登记

工作。

二、调整事由和调整方法

（一）激励对象和权益工具数量调整

因

１７

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所授股票期权

８９．５２５６

万

份。

因部分激励对象

２０１２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满分（

１００

分），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取消上述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部分股票期权共？

３３９．７０９３

万份。

经上述调整后，激励对象总数由

６２７

人调整为

６１０

人，权益工具总数调整为

４３２１．８２０９

万份。 其中，获授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由

６２４

人调整为

６０７

人， 获授股票期权由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万份调整为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万份， 获授股票增值权的激励对象为

３

人，获授股票增值权为

１２３．５２８

万份。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公司将对被取消的

４２９．２３４９

万份已

授予的股票期权办理注销手续。

调整后的权益工具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工具

授予日获授总

数量

（

万份

）

本次调整后获

授总数量

（

万

份

）

第一期可行权

数量

（

万份

）

１

张建群 副董事长

、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６５ ６５ ２１．４５

２

刘学智 董事 股票期权

３５．７５５ ２３．９５５８ ０

３

周辉强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股票期权

５５ ５５ １８．１５

４

吕启涛 董事

、

副总经理 股票增值权

１２０．５１２ １２０．５１２ ３９．７６９

５

陈焱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６５．０６３ ５８．６８２９ １５．０９０７

６

张洪鑫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５２．４８２６ ５２．４８２６ １７．３１９３

７

陈克胜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１０５．１４６ １０５．１４６ ３４．６９８２

８

李志坚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６９．１０８３ ６９．１０８３ ２２．８０５７

９

宁艳华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２７．４７ ２７．４７ ９．０６５１

１０

任宁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２９．８５ ２２．６４９３ ２．６４９８

１１

杨朝辉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１０２．１１ ９１．２５９９ ２２．８４６２

１２

陈联儿 副总经理

（

已离职

）

股票期权

２５ ０ ０

１３

杜永刚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股票期权

３５ ３５ １１．５５

上述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合

计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股票期权

６６６．９８４９ ６０５．７５４８ １７５．６２５０

股票增值权

１２０．５１２ １２０．５１２ ３９．７６９

１４

其 他

５９８

名 激

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

务人员

股票期权

３９６０．５４２９ ３５９２．５３８１ ９８２．２０９４

股票增值权

３．０１６ ３．０１６ ０．９９５３

合计

６１０

名激励对

象

股票期权

４６２７．５２７８ ４１９８．２９２９ １１５７．８３４４

股票增值权

１２３．５２８ １２３．５２８ ４０．７６４３

权益工具合计

４７５１．０５５８ ４３２１．８２０９ １１９８．５９８７

（二）行权价格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４

，

４３９．６６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２０

，

８８７．９３

万元。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需要对公

司授予的权益工具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行为时，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公式如

下：

Ｐ＝ｍａｘ

｛

Ｐ０－Ｖ

，

１

｝

＝ｍａｘ

｛

６．１４－０．２

，

１

｝

＝５．９４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即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５．９４

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调整事项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对股权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影响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即各行权期的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分别为

１．９９

元

／

份、

２．４

元

／

份、

２．７２

元

／

份。

权益工具数量的减少会相应减少各年度费用摊销的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期权 首次行权 第二次行权 第三次行权 年度摊销费用

（

万

）

期权公允价值

（

元

／

份

） １．９９ ２．４ ２．７２

减少的期权数量

（

万

份

）

３，７６２，５７９．８８ ３６５，４８６．８８ ３７６，５６２．２４

减少的费用总额

（

万

） ７，４８７，５３４．００ ８７７，１６９．００ １，０２４，２４９．００ ９，３８８，９５２．００

等待期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总摊销月份

１２ ２４ ３６

２０１２

年摊销额

１，２４７，９２２．００ ７３，０９７．００ ５６，９０３．００ １，３７７，９２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摊销额

６，２３９，６１２．００ ４３８，５８５．００ ３４１，４１６．００ ７，０１９，６１３．００

２０１４

年摊销额

３６５，４８７．００ ３４１，４１６．００ ７０６，９０３．００

２０１５

年摊销额

２８４，５１４．００ ２８４，５１４．００

合计

９，３８８，９５２．００

四、相关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调整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调整进行核实后，一致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按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取消

１７

名

离职人员未行权的权益工具，并予以注销。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

象、权益工具数量和行权价格等相关事项的调整及本次行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本次行权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南 玻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１１２０２１

；

１１２０２２ １０

南玻

０１

；

１０

南玻

０２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潮 独立董事 出差 张建军

公司负责人曾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友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国明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９９５，９８８，７８１ １４，３３５，８０９，７４６ １１．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７，１２９，２８６，６９９ ６，８１６，２１０，７５３ ４．５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１１４，６７９，４９５ ８．５７％ ５，６５１，６４５，２７８ ６．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７３，９３２，６６９ ７４．８４％ ６２７，６５２，４１５ ５５．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２３９，９８４，８９８ ６６．００％ ５６３，１２７，８７７ １１２．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０９７，５０３，５６０ －２０．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６２．５０％ ０．３０ ５７．８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６２．５０％ ０．３０ ５７．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９４％ １．６７％ ９．０２％ ３．１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３，０２６，１８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７４，４３０，２８４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３２，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３１３，３９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３３１，８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７，３４５，４４３

合计

６４，５２４，５３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股东总数

２１９，５７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２％ ７５，１６７，９３４ ０

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１％ ６２，５２０，０００ ０

深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８％ ５９，７７８，８１３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３％ ２７，６０７，６０５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

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ＢＢＨ Ａ ／ Ｃ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７７％ １５，９９０，６６４ ０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

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２％ １４，９４７，８７０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８％ １２，１０２，２１９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

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８％ １１，９８８，４１０ ０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５１％ １０，６４３，５９８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７５，１６７，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１６７，９３４

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６２，５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５２０，０００

深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５９，７７８，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７７８，８１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７，６０７，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６０７，６０５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ＢＢＨ Ａ ／ Ｃ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１５，９９０，６６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５，９９０，６６４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９４７，８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４７，８７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１０２，２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１０２，２１９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１，９８８，４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８８，４１０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６４３，５９８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０，６４３，５９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

：

已知深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以及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同为深圳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控股的企业

；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

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均属于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基金

。

除此之外

，

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或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注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１） ６６，４９３ ４７，４４２ １９，０５１ ４０％

应收票据

（２） ５１，８３３ ２９，９８０ ２１，８５３ ７３％

预付款项

（３） １０，９７７ ７，００１ ３，９７６ ５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４） １０２，３１２ １６，７５０ ８５，５６２ ５１１％

开发支出

（５） １，２００ ３６１ ８３９ ２３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６） ６６７ ２７１ ３９６ １４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７） １，２１１ ５，１８６ －３，９７５ －７７％

短期借款

（８） ２４４，４２９ １６８，８０５ ７５，６２４ ４５％

应付票据

（９） ８，５５７ １８，３４９ －９，７９２ －５３％

预收款项

（１０） ２０，５８１ １３，５４１ ７，０４０ ５２％

应付利息

（１１） １６，１９３ ３，５０９ １２，６８４ ３６１％

其他应付款

（１２） ７９，９３６ １６，５９７ ６３，３３９ ３８２％

长期借款

（１３） ３３，９７８ ７１，１１１ －３７，１３３ －５２％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４） ４５，５９０ ２８，７３７ １６，８５３ ５９％

注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１５） ５６５，１６５ ５２９，３０６ ３５，８５９ ７％

营业成本

（１６） ３９８，５２５ ４０９，８２２ －１１，２９７ －３％

销售费用

（１７） １９，４１３ １７，３８３ ２，０３０ １２％

管理费用

（１８） ４１，５２９ ３７，７２５ ３，８０４ １０％

投资收益

（１９） ４３ ６，２６１ －６，２１８ －９９％

所得税费用

（２０） １９，８１２ ９，４９９ １０，３１３ １０９％

注释：

（

１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系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

２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系本集团部分子公司票据收款比例增加所致。

（

３

）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

４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转让深圳浮法股权，而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调整至持有待售非

流动资产所致。

（

５

）开发支出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符合“开发支出”核算的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

６

）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系模具费用增加所致。

（

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上年末预付的股权收购款在本年度由于转让手续已经完成，预付的股权

转让款从该科目转出所致。

（

８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发行

１１

亿元短期融资券所致。

（

９

）应付票据减少主要系本报告期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付款比例减少所致。

（

１０

）预收款项增加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

１１

）应付利息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应付债券利息尚未支付所致。

（

１２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本集团预收子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

１３

）长期借款减少主要系本集团下属子公司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

１４

）其他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本集团下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

１５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产品销量增长以及部分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所致。

（

１６

）营业成本减少主要系本集团实施降本增效措施使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下降所致。

（

１７

）销售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产品销量增加使得与销售相关的业务费用增加所致。

（

１８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子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正式商业化运营使得职工薪酬、办公费、税

金等项目增加、以及管理层绩效奖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１９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本集团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产生收益所致。

（

２０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税前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

股份到期失效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该公告

（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刊登在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南玻集团将所持有的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

有限公司

１９％

的股权转让予深圳市信实投资有

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该公告

（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刊登在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南玻集团将其持有的深圳南玻浮法玻璃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予金时代投资顾问

（

深圳

）

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该公告

（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刊登在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原非流通

股股东深

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

限公司

、

新通产实

业开发

（

深圳

）

有

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

持股

５％

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已全部

解禁

。

其中

，

原非流通股股东深国际控股

（

深圳

）

有限

公司以及新通产实业开发

（

深圳

）

有限公司均为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深圳国际

＂

）

全资附属公司

。

深圳国际承诺在

实施减持计划时将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

》

等相关规定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２００６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无

截至

报告

期末

，

上述

股东

均严

格履

行了

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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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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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

１０

南玻

０１

；

１０

南玻

０２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深圳市蛇口南玻科技大厦一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曾南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

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陈潮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张建军出席会议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南玻集团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便于投资者进行价值评估与比较分析，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以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年折旧率和残值率进行如下变更：

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使用年

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使用年

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

３０－４０ ５％－１０％ ２．２５％－３．１７％ ３５ ５％ ２．７１％

建筑物

１０－２０ ５％－１０％ ４．５％－９．５％ ２０ ５％ ４．７５％

机

器

设

备

一般机械设备

１０－１６ ５％－１０％ ５．６３％－９．５％ １５ ５％ ６．３３％

工业窑炉

１２－１６ ５％－１０％ ５．６３％－７．９２％ １０ ５％ ９．５０％

采选矿设备

１２ ５％－１０％ ７．５％－７．９２％ １２ ５％ ７．９２％

余热发电设备

１６ ５％ ５．９３％ １５ ５％ ６．３３％

金太阳相关设备

（

注

）

－ － － ２０ ５％ ４．７５％

其他设备

（

主要为研

发试验

、

品控测试及

其他辅助设备

）

１０－１６ ５％－１０％ ５．６３％－９．５％ ８ ５％ １１．８８％

交通工具

８－１０ ５％－１０％ ９％－１１．８８％ ８ ０％ １２．５０％

电脑及办公设备及其他

３－１０ ５％－１０％ ９％－３１．６７％ ５ ０％ ２０．００％

注：金太阳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新建项目，目前相关设备仍未转固，本次一并予以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有关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须对已披露的财

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９

月份利润，也不会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

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合理，能够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并在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调整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年折旧率及残值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规定，变更依据真实、可靠，变更后的会计估

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利益。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

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南玻集团《为控股

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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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深圳市蛇口南玻科技大厦一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２

名，监事洪国安因公出差，委托监事会主席龙隆出席会议

并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该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

１

、该季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该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真实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

３

、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年折旧率和残值率进行如下变更：

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使用年

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使用年

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

３０－４０ ５％－１０％ ２．２５％－３．１７％ ３５ ５％ ２．７１％

建筑物

１０－２０ ５％－１０％ ４．５％－９．５％ ２０ ５％ ４．７５％

机

器

设

备

一般机械设备

１０－１６ ５％－１０％ ５．６３％－９．５％ １５ ５％ ６．３３％

工业窑炉

１２－１６ ５％－１０％ ５．６３％－７．９２％ １０ ５％ ９．５０％

采选矿设备

１２ ５％－１０％ ７．５％－７．９２％ １２ ５％ ７．９２％

余热发电设备

１６ ５％ ５．９３％ １５ ５％ ６．３３％

金太阳相关设备

（

注

）

－ － － ２０ ５％ ４．７５％

其他设备

（

主要为研

发试验

、

品控测试及

其他辅助设备

）

１０－１６ ５％－１０％ ５．６３％－９．５％ ８ ５％ １１．８８％

交通工具

８－１０ ５％－１０％ ９％－１１．８８％ ８ ０％ １２．５０％

电脑及办公设备及其他

３－１０ ５％－１０％ ９％－３１．６７％ ５ ０％ ２０．００％

注：金太阳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新建项目，目前相关设备仍未转固，本次一并予以规定。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

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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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１３

次会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合计等值为

４６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及

１

，

４３６

万元美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６８

，

５３８

万元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７５％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

２４

，

６６６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浮法玻璃产品及玻璃深加工产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１５．６２

亿元、负债总额

１０．０２

亿元、净资产

５．６０

亿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６０

亿元。

２

、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１２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４．１９

亿元、负债总额

１．６３

亿元、净资产

２．５６

亿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８６

亿元。

３

、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吴国斌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环保节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等各种特种玻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９．３３

亿元、负债总额

５．２４

亿元、净资产

４．０９

亿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１６

亿元。

４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柯汉奇

注册资本：

５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８．８０

亿元、负债总额

５．７３

亿元、净资产

３．０７

亿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

０．２１

亿元。

５

、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南玻集团控股比例：

４８．４７％

法定代表人：卢文辉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开发和生产经营用于资讯和工业所需显示界面方面的新型显示器件、半导体光电材料及相关

制品、触摸屏、模组等。

目前，该公司尚在筹建中。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为控股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在大

华银行分别等值为

６００

万美元、

５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３８０

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均为

３

年。

２

、为控股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大华银行等值为

６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及

４５６

万美元

的外汇交易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３

年。

３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等值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担保，其中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额度的期限为

５

年，

５

，

０００

万额度的期限为

１

年。

４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已按照相应投资比例向南玻集团提供

了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

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６８

，

５３８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经审计的归

属母公司净资产的

１０．０６％

，占总资产的

４．７８％

。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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